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深圳市工业园区运营水平评价申请表
	一、园区基本情况

	园区名称
	
	所属区/街道
	

	园区地址
	
	园区占地面积（平方米）
	

	园区四至范围
	
	园区总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
	

	用地性质
	[bookmark: OLE_LINK2]□工业用地     □商业用地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[bookmark: OLE_LINK12]园区产业用房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
	

	使用（或租用）期限
	
	已租用产业用房面积（平方米）
	

	主要入驻企业类型
	□制造业     □生产性服务业
	园区可用空间入住率
	      %

	园区主导产业
	
	首位主导产业集聚度
	[bookmark: OLE_LINK1]      %

	园区注册企业数量
	
	园区实际经营企业数量
	

	园区业主单位名称
	
	园区业主单位性质
	□国有 □集体□民营

	园区运营单位
	单位名称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/手机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/手机
	

	
	近三年经营状况
	年度
	资产负债率（%）
	运营收入    （万元）
	经营利润    （万元）

	
	
	2025
	
	
	

	
	
	2024
	
	
	

	
	
	2023
	
	
	

	二、运营服务情况（根据与《自评表》中评分细则符合情况简要说明并提供佐证资料）

	规划与入园要求
	

	运营团队
	

	运营管理
	

	招商服务
	

	物业服务
	

	三、产业发展情况（根据与《自评表》中评分细则符合情况简要说明并提供佐证资料）

	产业链集聚
	

	产业能级提升
	

	四、空间利用情况（根据与《自评表》中评分细则符合情况简要说明并提供佐证资料）

	空间使用管理
	

	集约化利用
	

	五、企业服务情况（根据与《自评表》中评分细则符合情况说明填报并提供佐证资料）

	基础服务
	

	增值服务
	

	创新服务
	

	培优服务
	

	[bookmark: OLE_LINK13]6、数智化情况（根据与《自评表》中评分细则符合情况简要说明并提供佐证资料）

	信息化
	

	数字化
	

	数智应用
	

	[bookmark: OLE_LINK14]7、绿色发展情况（根据与《自评表》中评分细则符合情况简要说明并提供佐证资料）

	低碳运营
	

	绿色运营
	

	园区运营单位意见
	




                园区运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     




填报说明

1.园区总建筑面积是指不动产权证登记面积。
2.园区产业用房建筑面积是指除地下室、宿舍、公寓、商业配套以外不动产权证登记面积。
3.园区可用空间入驻率是指2025年园区已租用的产业用房建筑面积/园区产业用房总建筑面积。
4.园区主导产业请按照深圳市“20+8”战略性新兴与未来产业集群及传统优势产业名称填写（包括：半导体与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低空经济与空天、新能源、智能网联汽车、生物医药、高端医疗器械、网络与通信、超高清视频显示、智能终端、软件与信息服务、智能传感器、高端装备与仪器、机器人、高性能材料、数字创意、现代时尚、安全节能环保、大健康、海洋，合成生物、光载信息、智能机器人、细胞与基因、脑科学与脑机工程、深地深海、量子信息、前沿新材料，时装、钟表、眼镜、家具、皮革、黄金珠宝）。
5.园区首位主导产业集聚度是指2025年园区首位主导产业企业数量占园区实际经营企业数量比例。
6.园区注册企业是指在登记注册在园区的所有企业，包含在园区实际经营企业以及不在园区实际经营企业。
[bookmark: OLE_LINK11]7.区实际经营企业是指在园区注册且在园区实际经营的企业。
8.简要说明是指园区对《自评表》中每个评分项目的“评分细则”要求与自身实际情况的符合、满足、达标情况的简单文字性说明，不能仅填写“符合”或“不符合”等文字。
8.佐证资料：
（1）涉及运营组织架构、管理制度类的，请提供相应图片或制度目录，不需要详细文本资料；
（2）涉及清单、名单类的，请以表格方式提供相应的资料；
（3）涉及方案、记录、台账、档案类的，请提供近期的相关资料截图、照片，不需要提供全文或全部资料；
（3）涉及案例类的，请提供具体案例名称及已开展、完成的证明性材料（合同、协议、图片、报告、总结等）；
（4）涉及园区及入驻单位资格、资质、认证、荣誉类的，请提供相关证书或证明文件复印件；
（5）涉及展示类的，请提供现场照片、图片。
    （6）所有佐证资料请按照《自评表》中对应的评价项目“序号”顺序编排目录并装订成册后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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